
江苏理工学院

教师赴境外合作院校研修交流申请表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江苏理工学院制

填写说明
一、填写本表前，请认真阅读《关于2026年度选派教师赴境外合作院校短期研修的通知》和《江苏理工学院教职工赴境外研修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。

二、填写本表要认真负责，实事求是，表达明确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贰份。

三、本表内有关栏目如不够填写，可自行加页，加页需紧附该栏目之后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最高学历/学位
	
	职称
	
	从事专业
	

	外语水平
	
	来校工作时间
	

	学习经历

（从高中毕业后填起）
	起止年月
	学校及专业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工作经历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、职称、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境外学习经历
	起止年月
	国家（地区）及研修学校（院所）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所在项目
	德国梅泽堡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办学项目 □
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办学项目 □

美国特洛伊大学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 □

芬兰萨塔昆塔应用科学大学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 □

	项目教学/

管理经历
	


二、近三年教学工作情况

	主讲项目课程情况
	起止时间
	授课名称
	授课学生数
	总学时数
	教学考核结果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学研究项目（成果）情况
	起止时间
	项目（成果）名称/来源
	获奖情况
	本人角色及完成情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二级学院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


三、近三年科研工作情况

	科研项目及成果情况
	项目（成果）名称/来源
	起止时间
	获奖情况
	本人角色及完成情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论文、论著情况
	题目
	期刊名称、卷次/出版社/时间
	获奖情况
	本人承担部分及字数（注明排名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二级学院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


四、境外研修计划、预期成果和回校工作计划
	境外研修计划及预期成果
	包括教学观摩、国际化课程教学与建设、中国语言文化类课程讲座、教育教学改革、教科研合作等。



	回校后继续开展工作的计划
	


五、人选承诺

	上述内容属本人申请意向，所提供的情况真实无误。本人保证遵守《江苏理工学院教职工赴境外研修管理办法(试行)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签订协议，履行义务，认真研修，严格按计划、按时学成回校服务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六、二级学院意见

	（包括所填内容是否属实，对教师思想品德、教学和科研工作业绩、专业发展潜能的评价等）
盖章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
七、国际教育学院意见

	（包括对教师赴境外合作院校研修必要性的说明，对教师学成回校后的教学、科研工作要求等）
盖章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
八、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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